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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

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收到受理通知书的日期：2024 年 6 月 25 日 

诉讼受理日期：2024 年 6 月 24 日 

受理法院的名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人民法院 

 

二、有关重大诉讼事项的基本情况和进展情况 

（一）（原告/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黄华华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彭勇、北京市盈科（珠海）律师事务所 

 

（二）（被告/被上诉人）基本信息： 

姓名或名称：阿克陶县交通投资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第一被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马富强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杜浩、泰和泰（乌鲁木齐）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阿克陶县交通运输局（第二被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孔卫钢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张中龙、阿克陶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 

 

姓名或名称：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交通运输局（第三被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阿力甫•库尔班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任佳丽（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交通运输局工作

人员）、张涛、辛建保、新疆辛建保律师事务所 

 

姓名或名称：克州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第四被告）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理人/其他负责人：周明来 

诉讼代理人及所属律所：冯国杰、克州交通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总经

理助理 

 

（三）纠纷起因及基本案情： 

2016 年，第三被告为响应新疆交通运输厅任务部署，委托第四被告作为本

项目的投、融资主体。根据当时的政策调整，地方项目由各地方的县级交投公

司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故在第二被告发起设立第一被告后，由第一被告与重庆

中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注销，其债

权债务由本案原告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整体继受）于 2017 年

3 月 26 日签订了《阿克陶县巴仁乡至克孜勒陶乡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勘察

设计（初步设计）工程项目合同》，委托原告新疆分公司对该项目进行可行性

研究、勘察及初步设计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名称：阿克陶县巴仁乡至克孜勒陶乡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及勘察设计

（初步设计）；里程：道路长约 130km、桥梁长约 10,408m、隧道长约 6185m；

本工程勘察设计费合计暂定人民币 64,207,759 元，实际设计费总额按实测里

程计算；费用支付：采取筹融资方式由项目承建方支付。具体支付方式由阿克

陶县建设项目承建方按项目融资方开工后支付，第一个月支付至合同额度的

20%，第二个月支付至合同额度的 50%，第三个月支付至合同额度的 85%，剩

余金额待施工图设计完成后全部支付。 

2017 年 5 月至 6 月间，克州发改委、国土资源局、交通局、水利局、环保

局陆续就该项目可行性研究出具相应批复文件，截至 2017 年 9 月 10 日，原告

已按照合同要求完成了该项目的可研、勘察和初步设计文件，且施工单位已进

场并完成了部分施工作业。2017 年 9 月底，PPP 项目因政策原因暂缓实施，该

项目也因此搁浅停滞。 



截至目前，被告未向原告支付任何款项，原告虽多次催要，但被告仍拒绝

给付，为维护公司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提起诉讼。 

 

 

（四）诉讼的请求及依据： 

原告与被告的合同纠纷一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的相关规

定，诉讼请求如下： 

1、判令第一被告支付原告委托服务费 64,207,759 元； 

2、判令第二、三、四被告对上述委托服务费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3、本案诉讼费、邮寄送达费由被告承担。 

 

（五）案件进展情况： 

2025年 1月 15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人民法院作出(2024)新 3022

民初 1087 号《民事判决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人民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民法典施行前的

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适用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但是法律、

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法释〔2024〕7 号）第一条第二款：“公司法施行前

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纠纷案件，当时的法律、司法解释有规定的，适用当时

的法律、司法解释的规定……。”本案事实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 修订）》施行前，故本案适用当时的法律、司

法解释的规定。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案涉设计合同相对人到底是谁；2.四被告责任承担

问题；3.关于实际产生的委托服务费用是多少；4.本案是否已过诉讼时效。针

对上述争议焦点，评析如下：  

关于焦点一，本案中，案涉合同的签订主体为被告县交投公司与重庆中设

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 修

订）》第十四条的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重庆中

设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由被告中设公司设立，该公司现已注销，

其民事权利义务应由原告中设公司继受，故案涉合同相对人应为原告与被告县

交投公司。 

关于焦点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1999）》第八条规定，依法成

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

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本案中，案涉合

同约定，案涉工程设计费支付采取筹融资方式由项目承建方支付，但其中并未

明确项目承建方的主体。被告县交投公司在知晓合同约定的权利义务情况下，

与原告签订合同，其行为表明履行合同约定义务。在庭审中，被告县交投公司

并未举证证明其非项目承建方的主体，作为签约方，理应承担合同约定相应责

任。故，原告主张勘察设计费应由被告交投公司支付，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

告县交通局、被告州交通局、被告州交投公司，虽与案涉工程有关联，但现有

证据无法证实案涉合同由其主导。按照合同相对性原则，原告主张由被告县交

通局、被告州交通局、被告州交投公司承担案涉工程勘察设计费，缺乏事实依

据和法律依据，故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三，本案中，案涉合同约定实际设计费总额按实测里程计算，而

原告主张的工程勘察设计费是以暂定价 64,207,759 元为准，原告在诉状中陈述

二级公路为 139km, 但合同中约定为二级路 133,50 元 /公里，报价小计

15,139,834 元，二级路长度约为 113.4km。且原告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完成勘察、

设计范围的全部内容。因此，在原告诉状陈述与合同约定不符的情况下，原告

确以合同约定暂定价主张设计费，与实际不符，且显失公平。其次，案涉合同

中，原告需向对方提交设计文件 20 份，以及开工后按月支付合同总额相应比

例的费用。但原告并未举证证明已向对方提交该 20 份设计文件，且通过现有

证据可知，案涉工程未实质性开工建设。故原告在未全面履行合同义务且不履

行付款条件的情况下，向对方主张设计费，有违合同约定。第三，原告主张案

涉工程勘察设计所完成的工作量，并未经对方进行验收确认，也未对该工作量

实际产生的设计费进行结算，无法确定实际完成的工作量及对应的价值。另有，



本院委托的鉴定机构也未出具鉴定结果。在此情况下，原告完成案涉工程勘察

设计的实际费用现无法衡量。综上，原告所主张对方支付案涉工程的设计费

64,207,759 元，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焦点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一百八十八条的规定，

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

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

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

决定延长。本案中，原告法务刘知宜于 2021 年 3 月 5 日就被告县交投公司拖

欠原告阿克陶县 4 个项目设计费用进行信访，州交通局于 2021 年 5 月 6 日给

予回复，并提出处理意见。同时，原告在该信访所提及项目设计费用中，有三

个项目设计费用于 2023 年底履行完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

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规定，权利人对同一债权中的

部分债权主张权利，诉讼时效中断的效力及于剩余债权，但权利人明确表示放

弃剩余债权的情形除外。及第十二条的规定，权利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以及其

他依法有权解决相关民事纠纷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组织提

出保护相应民事权利的请求，诉讼时效从提出请求之日起中断。原告通过信访

等途径向被告主张案涉工程设计费的行为，诉讼时效发生中断。原告于 2024 年

6 月 24 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未超过法定的诉讼时效。 

 

三、判决情况（适用于判决或裁决阶段） 

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人民法院在 2025 年 1

月 15 日作出的(2024)新 3022 民初 1087 号判决书，裁判结果如下： 

1、驳回原告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2、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3、案件受理费 362,836 元，由原告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4、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 

针对本案诉讼结果，公司拟采取的措施如下： 

公司将在法定上诉期限内提起上诉，积极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经营及财务方面的影响 

（一）本次诉讼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活动正常开展，本次诉讼不会对公司经

营产生重大影响。 

 

（二）本次诉讼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该项目未确认收入，对公司本期财务或期后财务方

面不造成影响。公司将根据诉讼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陶县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4）新 3022 民

初 1087 号） 

 

 

中设工程咨询（重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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